附件1
投标承诺书

致江门市江海区总工会：
1.我方决定参加贵方项目的竞标，并完全接受贵方对该项目的具体要求和标准等所有内容。为此，我方作出如下承诺：
2.我方完全了解本项目的具体情况、费用、质量水平、标准和中标方式等，并保证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实施。
3.如我方中标，我方保证派出合格的项目管理人员组织本项目的实施。
4.如我方中标后不能按采购单位要求提供货物或服务的，应在收到采购单位通知后5日（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处理，如5日内不予答复处理或在答复期限满后5日（工作日）内不予处理的，采购单位可以不予验收，并对相关项目重新进行采购。同时，三年内不参与江门市江海区总工会任何采购项目的报名投标。
5.我方保证，为本项目所提供的货物或服务未侵犯知识产权。
6.我方保证，所提供的货物在提供给采购单位前具有完全的所有权，采购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该货物或货物的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包括但不限于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服务标志和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和抵押权在内的担保物权的索赔或起诉，如有此类问题，我方将承担所有的责任与经济损失。
7.我方保证，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条件。
8.我方保证，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并且没有在招投标活动中因违反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被暂停投标资格期间或涉嫌违反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并正在接受主管部门调查的情况。
9.我方保证，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10.我方保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经招标人同意不自行挂靠、转包、分包第三方。
11.我方理解，贵单位不一定接受最低标价的报价或贵单位可能接受其他任何报价，同时也理解贵单位不负担我司的任何报价费用。
12.我方已认真核实了投标文件的全部资料，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方对投标文件中全部投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单位的投标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我单位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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